平顶山市实验高中教坛新秀、教学能手、骨干教师
推荐、评选实施方案

依据《平顶山市教育局关于评选梯级发展工程第三届教坛新秀教学能手骨干教师的通知》（平教师〔2017〕30号），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学校第三届“教坛新秀”、“教学能手”和“骨干教师”的推荐、评选工作实施方案。
一、评选范围及原则
 符合“教师梯级发展培养工程”推荐条件的在编在岗教师。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 “教坛新秀”、“教学能手”和“骨干教师”评选的组织管理，决定成立评选领导小组。
组  长：  王国祥  鲁文彬
副组长:   肖清克    王明嵘  赵建敏  张平山    李  磊
成  员：  高卷文    张向阳  吴会林  韩乐贵    王照阳   张志伟  
杜绍乐    王慧英  胡培兴  张建强    郭玉龙   段亚飞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任：     赵建敏
副主任：   吴会林   王照阳
成员：     张清行   黄春青   张永峰  方红霞  
届时成立评委专家组，进行赛课评分。
三、参评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师德师风高尚，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 
3、师德考核均合格以上  
 4、每年培训72学时以上。
（二）具体条件：
教坛新秀
1.教龄2年以上；年龄不超过30周岁。
2.有一定科研能力，积极参与课题研究。
3.每学年研读（1—2本）教育教学理论书籍，撰写3000字以上读书笔记。

教学能手
1、教龄5年以上；年龄不超过35周岁。
2.讲授过优质课、公开课、示范课，有一个循环教学或任毕业班教学1年经历。
3.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独立撰写的论文有1篇获得市级二等奖以上奖励，或有一篇在CN刊物上发表；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且获得市级以上奖励。
4.教师梯级发展工程第一、二届教坛新秀可优先推荐。

骨干教师
  1.一级教师职称，教龄8年以上；年龄不超过40周岁。
  2.近五年至少任毕业班教学1年或一轮循环教学，教学效果显著。
  3.近五年在市级及以上教育部门组织的公开课、示范课或观摩课评比中获市级二等奖以上奖励。
  4.近五年承主持过市级及以上教育科学课题研究且已通过鉴定；在CN刊物上发表过一篇以上有一定水平的论文。
5.能够胜任班主任工作，有一定班级管理经验，获得县级及以上优秀班主任称号者优先遴选。教师梯级发展工程第一、二届教学能手可优先推荐。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评：
    1.体罚学生的和以侮辱、歧视等方式变相体罚学生，造成学生身心伤害的；
    2.索要或者违反规定收受家长、学生财物的；
    3.组织或者参与针对学生的经营性活动，或者强制学生订购教辅资料、报刊等谋取利益的；
    4.在招生、考试、考核评价、职务评审、教研科研中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
    5.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或者组织、参与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有偿补课的；
    6.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应当给予相应处分的。
四、评选程序
1、宣传动员  召开教师、教研组长会议，传达评选通知。个人申报，填写报名登记表，于10月13日交到教科处王照阳主任处。
2、业绩考核   考核登记量化积分。    （积分方法见附件）
3、教学展示  以正常课堂教学进行评价。（积分方法见附件）
4、推荐上报
依据量化积分结果排序，经审核后，于11月3日前将选拔的候选人相关材料和汇总表上报市教育局认定、评比。
五、表彰奖励
1.市级教坛新秀、教学能手
市教育局组织人员对申报市级教坛新秀、教学能手候选人员进行审核，通过审核的人员授予“市级教坛新秀”和“市级教学能手”荣誉称号。
2.市级骨干教师的评选
[bookmark: _GoBack]市级骨干教师评选通过市教育局组织的笔试和教学技能竞赛进行。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